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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入境权力事项清单

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出入境管理类

1
我省户籍居民首次申办普

通护照
6

2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普通护

照换发
7

3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普通护

照补发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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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出入境管理类

4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港

澳通行证及签注
10

5
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港

澳通行证团队旅游签注再

次签注

15

6
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港

澳通行证探亲签注再次签

注

16

7
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港

澳通行证逗留签注再次签

注

18

8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大陆居

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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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 序号 事项 页码 操作流程

出入境管理类 9
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大陆居

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探亲签

注再次签注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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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不找关系路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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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地点

序号 机构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

1
葫芦岛市公安局出入境
管理局

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
海月路 2-6号

0429-3170921

2
兴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
理大队

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
临河大街 36号

0429-5100137

3
绥中县公安局出入境管
理大队

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
滨河大道 8号政务服务
大厅

0429-6122417

4
建昌县公安局出入境管
理大队

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
马厂桥东公安局刑技楼
1楼大厅

0429-72171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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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规办事业务指南

出入境管理类

1. 我省户籍居民首次申办普通护照

公民因前往外国定居、探亲、学习、就业、旅行、从事商务

活动等非公务原因出国的，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普通护照。

1.1 需提供要件

① 符合《出入境证件相片照相指引》标准的照片（资料来

源：窗口免费照相）

② 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（资料来源：窗口提供）

③ 居民身份证；在居民身份证领取、换领、补领期间，可

以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
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⑤ 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除提交①②③项的申请材料

外，还应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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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普通护照的意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⑥ 现役军人除其提交第①②项的申请材料外、还应提交本

人的身份证明（如身份证、军官证等）及复印件，以及具有审批

权的军队系统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办理普通护照的意见（资料来

源：申请人）

1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
1.3 办理时限：6个工作日

1.4 温馨提示：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
2. 我省户籍居民申办普通护照换发

护照有效期即将届满的、护照签证页即将使用完毕的、护照

损毁不能使用的、护照遗失或者被盗的、有正当理由需要换发或

者补发护照的其他情形，有上述情形之一的，护照持有人可以按

照规定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护照。

2.1 需提供要件

① 符合《出入境证件相片照相指引》标准的照片（资料来

源：窗口免费照相）

② 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（资料来源：窗口提供）

③ 居民身份证；在居民身份证领取、换领、补领期间，可

以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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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⑤ 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除提交①②③项的申请材料

外，还应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

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普通护照的意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⑥ 现役军人除其提交第①②项的申请材料外、还应提交本

人的身份证明（如身份证、军官证等）及复印件，以及具有审批

权的军队系统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办理普通护照的意见（资料来

源：申请人）

⑦ 换发普通护照的除提交①②③项的申请材料外，还需提

交原普通护照及复印件。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短期回国申请换发

普通护照的，还需提交定居国外的有效证明和暂住地公安机关出

具的暂住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2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
2.3 办理时限：6个工作日

2.4 温馨提示：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
3. 我省户籍居民申办普通护照补发

护照有效期即将届满的、护照签证页即将使用完毕的、护照

损毁不能使用的、护照遗失或者被盗的、有正当理由需要换发或

者补发护照的其他情形，有上述情形之一的，护照持有人可以按

照规定申请换发或者补发护照。

3.1 需提供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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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符合《出入境证件相片照相指引》标准的照片（资料来

源：窗口免费照相）

② 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（资料来源：窗口提供）

③ 居民身份证；在居民身份证领取、换领、补领期间，可

以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
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⑤ 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的除提交①②③项的申请材料

外，还应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

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普通护照的意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⑥ 现役军人除其提交第①②项的申请材料外、还应提交本

人的身份证明（如身份证、军官证等）及复印件，以及具有审批

权的军队系统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办理普通护照的意见（资料来

源：申请人）

⑦ 补发普通护照的除提交①②③项的申请材料外，还需提

交原普通护照损毁、遗失或被盗的情况说明；因普通护照损毁申

请补发的，还需提交损毁的普通护照。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短期

回国申请补发普通护照的，还需提交定居国外的有效证明和暂住

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暂住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3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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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办理时限：6个工作日

3.4 温馨提示：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
4. 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

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、澳门，须向户口所在地的市、县

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凭我国公安机关签发的往来港

澳通行证从指定的口岸通行。

4.1 需提供要件

（1）内地居民单独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

① 填写《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窗口

提供）

② 提交符合《出入境证件相片照相指引》标准的申请人照

片（资料来源：窗口免费照相）

③ 居民身份证；在居民身份证领取、换领、补领期间，可

以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
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⑤ 军人、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，应当提交本人所属单

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

出入境证件的函。未实行按需申领护照地区的内地居民，还须按

照有关规定出具相关证明材料。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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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内地居民申请往来港澳签注

① 填写《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窗口

提供）

② 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（同时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除外）

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
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内地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有关规定在

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往来港澳签注的，还须提交符合在非常住

户口所在地申请条件的证明。军人、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，

应当提交本人所属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

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函。未实行按需申领护照地区

的内地居民，还须按照有关规定出具相关证明材料。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内地居民同时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的，无须重复提交

相关材料。

⑤ 与申请往来港澳签注事由相关的申请材料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a.探亲

提交被探望亲属在香港或者在澳门定居、长期居住、就业、

就学证明复印件，交验亲属关系证明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（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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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香港定居的，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

地通行证复印件，亲属是外国籍的，提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、

外国护照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香港长期居住的，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、有效期一年

以上的有效香港进入许可以及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亲属在香港就业、就学的，提交相应香港进入许可复印件以

及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澳门定居的，提交澳门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

地通行证复印件，亲属是外国籍的，提交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、

外国护照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澳门长期居住的，提交澳门居民身份证或者澳门特别

逗留证、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澳门就业的，提交澳门主管部门批准在澳门就业的证

明文件复印件、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澳门就学的，提交澳门高校录取通知书或者在学证明

书复印件、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关系证明包括：结婚证、出生证、载明亲属关系的户口

簿、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、其他能够证明

亲属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向同一受理部门再次申请赴香港或者澳门探望同一亲属（配

偶和姻亲除外）的，免交亲属关系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b.商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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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验营业执照副本；企业机构人员还须提交企业机构为本人

缴纳社会保险的凭证（申请多次商务签注的，须连续 6个月以上

缴纳社会保险）或者本人属于该企业机构的有关证明文件；企业

机构出具的赴港澳商务活动事由说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企业机构在备案时已提交过上述有关证明材料的，企业机构

人员在备案有效期内申请商务签注时无须重复提交有关证明材

料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c.团队旅游。免交与申请事由相关的申请材料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d.个人旅游。免交与申请事由相关的申请材料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e.逗留

赴香港随任、就学、就业、居留、培训人员或者作为受养人

赴香港依亲的人员，须交验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相应进入许可

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；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申请赴香港就业的，还

须提交劳务经营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办理内地劳务人员赴香港证件

的函》；逗留签注有效期届满，继续申请逗留签注的，交验香港

入境事务处出具的延期许可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

请人）

赴澳门随任，须提交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

公室人事部出具的《驻澳门内派人员未成年子女随任身份证明

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赴澳门就学，须交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出具的《确认录

取证明书》及澳门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；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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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签注有效期届满，继续申请逗留签注的，提交澳门高等院校出

具的在学证明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。

赴澳门就业，须交验澳门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务厅出具

的《“雇员身份的逗留许可”申请表》或者澳门劳工事务局、澳

门社会文化司出具的有申请人姓名的批准文件原件，并提交复印

件；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申请赴澳门就业，还须提交劳务经营公司

出具的《关于办理内地劳务人员赴澳门证件的函》；逗留签注有

效期届满，继续申请逗留签注的，提交澳门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

留事务厅出具的有申请人姓名的续期名单表，或者交验澳门劳工

事务局、澳门社会文化司出具的有申请人姓名的批准文件原件，

并提交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赴澳门就业人员的亲属，须交验澳门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

事务厅出具的批准通知书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

人）

f.其他。持逗留签注在香港（澳门）期间申请赴澳门（香港）

的，须交验往来港澳通行证及逗留签注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。因

其他特殊事由申请赴香港或者澳门，须交验与申请事由相关的申

请材料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4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
4.3 办理时限：6个工作日

4.4 温馨提示：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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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港澳通行证团队旅游签注再次签

注

参加国家文旅部门指定旅行社组织的团队赴香港或者澳门

旅游，可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申办往来港澳通行证团队旅游签

注再次签注。

5.1 需提供要件

① 填写《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窗口

提供）

② 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（同时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除外）

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
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内地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有关规定在

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往来港澳签注的，还须提交符合在非常住

户口所在地申请条件的证明。军人、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，

应当提交本人所属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

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函。未实行按需申领护照地区

的内地居民，还须按照有关规定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5.2 办理路径：

① 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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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自助办：葫芦岛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内的出

入境自助签注机

5.3 办理时限：

窗口办：3个工作日

自助办：立等可取

5.4 温馨提示：

① 前往港澳地区，需持有有效的《往来港澳通行证》和签

注

② 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
6. 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港澳通行证探亲签注再次签注

具备下列探亲条件的我省户籍居民可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

证单独申请探亲再次签注：探望在香港或者澳门定居、长期居住、

就学或者就业的亲属；申请人的配偶、未满 18周岁子女可随同

申请。“亲属”是指配偶，父母或者配偶的父母，子女或者子女

的配偶，兄弟姐妹，（外）祖父母、（外）孙子女；“随同申请”

是指与主申请人同时申请相同有效期和次数的探亲签注。

6.1 需提供要件

① 填写《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窗口

提供）

② 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（同时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除外）

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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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
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内地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有关规定在

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往来港澳签注的，还须提交符合在非常住

户口所在地申请条件的证明。军人、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，

应当提交本人所属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

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函。未实行按需申领护照地区

的内地居民，还须按照有关规定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内地居民同时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的，无须重复提交

相关材料

⑤ 提交被探望亲属在香港或者在澳门定居、长期居住、就

业、就学证明复印件，交验亲属关系证明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（资

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香港定居的，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

地通行证复印件，亲属是外国籍的，提交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、

外国护照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香港长期居住的，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、有效期一年

以上的有效香港进入许可以及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亲属在香港就业、就学的，提交相应香港进入许可复印件以

及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澳门定居的，提交澳门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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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通行证复印件，亲属是外国籍的，提交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、

外国护照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澳门长期居住的，提交澳门居民身份证或者澳门特别

逗留证、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在澳门就业的，提交澳门主管部门批准在澳门就业的证

明文件复印件、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

亲属在澳门就学的，提交澳门高校录取通知书或者在学证明

书复印件、有效旅行证件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亲属关系证明包括：结婚证、出生证、载明亲属关系的户口

簿、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、其他能够证明

亲属关系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向同一受理部门再次申请赴香港或者澳门探望同一亲属（配

偶和姻亲除外）的，免交亲属关系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6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
6.3 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6.4 温馨提示：

① 前往港澳地区，需持有有效的《往来港澳通行证》和签

注

② 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
7. 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港澳通行证逗留签注再次签注

具备逗留条件的我省户籍居民可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单

独申请逗留签注再次签注：经香港有关部门批准赴香港随任、就



— 19—

学、就业、居留、培训以及作为受养人赴香港依亲的；经澳门有

关部门批准赴澳门随任、就学、就业人员，经澳门有关部门批准

赴澳门居留的就业人员亲属。

7.1 需提供要件

① 填写《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申请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窗口

提供）

② 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（同时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除外）

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
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内地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有关规定在

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往来港澳签注的，还须提交符合在非常住

户口所在地申请条件的证明。军人、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，

应当提交本人所属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

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函。未实行按需申领护照地区

的内地居民，还须按照有关规定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内地居民同时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的，无须重复提交

相关材料

⑤ 赴香港随任、就学、就业、居留、培训人员或者作为受

养人赴香港依亲的人员，须交验香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相应进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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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；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申请赴香港就业的，

还须提交劳务经营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办理内地劳务人员赴香港证

件的函》；逗留签注有效期届满，继续申请逗留签注的，交验香

港入境事务处出具的延期许可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赴澳门随任，须提交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

公室人事部出具的《驻澳门内派人员未成年子女随任身份证明

表》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赴澳门就学，须交验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出具的《确认录

取证明书》及澳门高等院校录取通知书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；逗

留签注有效期届满，继续申请逗留签注的，提交澳门高等院校出

具的在学证明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赴澳门就业，须交验澳门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务厅出具

的《“雇员身份的逗留许可”申请表》或者澳门劳工事务局、澳

门社会文化司出具的有申请人姓名的批准文件原件，并提交复印

件；通过劳务经营公司申请赴澳门就业，还须提交劳务经营公司

出具的《关于办理内地劳务人员赴澳门证件的函》；逗留签注有

效期届满，继续申请逗留签注的，提交澳门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

留事务厅出具的有申请人姓名的续期名单表，或者交验澳门劳工

事务局、澳门社会文化司出具的有申请人姓名的批准文件原件，

并提交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赴澳门就业人员的亲属，须交验澳门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

事务厅出具的批准通知书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

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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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
7.3 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7.4 温馨提示：

① 前往港澳地区，需持有有效的《往来港澳通行证》和签

注

② 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
8. 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

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定居、探亲、访友、旅游、接受和处理财

产、处理婚丧事宜或者参加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学

术等活动，须向户口所在地的市、县公安局提出申请。

8.1 需提供要件

（1）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材料

① 符合要求的申请表（资料来源：窗口提供）

② 符合《出入境证件相片照相指引》的申请人照片（资料

来源：窗口免费照相）

③ 申请人居民身份证原件。不满 16周岁未办理居民身份证

的可交验居民户口簿，现役的人民解放军军人、人民武装警察交

验军人身份证明（军官证、士兵证或者警官证）（资料来源：申

请人）

④ 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、军人，应当提交本人所属单

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出具的同意其办理出入

境证件的函件，但持“赴台批件”申请赴台的除外（资料来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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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）

⑤ 未满 16周岁的申请人，还应交验监护关系证明（出生证

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交验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原件；监护人委托他人

陪同的，还须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交验被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原

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（2）申请签注材料

同时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的，无需重复提交相关材料

① 符合要求的申请表（资料来源：窗口提供）

② 有效往来台湾通行证（同时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

的除外）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 与申请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前往台湾签注的，还须按照国

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规定，提交符合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条件

的证明材料，但按规定向指定受理机构申请的情形除外（资料来

源：申请人）

⑤ 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、军人，应当提交本人所属单

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出具的同意其办理出入

境证件的函件，但持“赴台批件”申请赴台的除外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⑥ 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，委托人应出具委托书，被委托人

须交验本人居民身份证等身份证明原件；由单位代办的，应当提

交单位公函，交验代办人居民身份证等身份证明原件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上述与申请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是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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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赴台个人旅游、团队旅游的，免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

材料；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组团社领队申请赴台团队旅游多次签注

的，应当提交所在组团社出具的公函，交验赴台旅游领队证原件

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b.赴台探亲的，交验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（资料来

源：申请人）

c.赴台定居的，交验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。大陆居

民自行取得台湾居民身份后返回注销大陆户籍并申请赴台湾证

件的，须交验台湾地区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台湾地区户籍誊本。大

陆居民与台湾居民在大陆所生子女申请赴台湾定居，在大陆未办

理户籍登记的，还须交验本人《出生医学证明》，父母双方中作

为大陆居民一方的居民身份证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d.应邀赴台的，提交国务院台办或经授权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台办“赴台批件”原件，或经受理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台

办盖章确认的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e.赴台进行商务活动的，提交国务院台办或经授权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台办的 “赴台立项批复”原件，或经受理地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台办确认的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f.赴台学习的，提交开放赴台就学省份的设区市以上台办出

具的赴台学习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g.执行两岸直航航运任务的，提交国务院台办或经授权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台办的 “赴台批件”原件，或经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台办确认的复印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h.赴台从事近海渔船船员劳务作业的，提交对台近海渔船船



— 24—

员劳务合作企业出具的函件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i.赴台就医、奔丧、处理财产、诉讼等私人事务的，交验相

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8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
8.3 办理时限：6个工作日

8.4 温馨提示：

① 前往中国台湾地区，除持有有效的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

通行证》和签注外，还须持有有效入台许可

② 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
9. 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探亲签注再

次签注

我省户籍居民探望在台湾定居、长期居住、就业、就学的亲

属；尚未取得台湾居民身份的大陆配偶赴台团聚、居留，可持有

效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申办探亲签注再次签注。

9.1 需提供要件

① 符合要求的申请表（资料来源：窗口提供）

② 有效往来台湾通行证（同时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

的除外）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③ 与申请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④ 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前往台湾签注的，还须按照国

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规定，提交符合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申请条件

的证明材料，但按规定向指定受理机构申请的情形除外（资料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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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：申请人）

⑤ 未满十六周岁的，由其监护人陪同，除提交上述申请材

料外，还应提交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户口簿等），以及监护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及复印件；监护人无法陪同

的，可以委托他人陪同，但还应当提交监护人委托书，以及陪同

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护照等身份证明（资料来源：申请人）

⑥ 登记备案的国家工作人员、军人，应当提交本人所属单

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出具的同意其办理出入

境证件的函件，但持“赴台批件”申请赴台的除外（资料来源：

申请人）

⑦ 赴台探亲的，交验相应事由的入台许可证明原件（资料

来源：申请人）

9.2 办理路径：

窗口办：葫芦岛市龙港区海月路 2-6号

9.3 办理时限：3个工作日

9.4 温馨提示：

① 前往中国台湾地区，除持有有效的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

通行证》和签注外，还须持有有效入台许可

② 业务咨询电话：0429-31709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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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规禁办事项清单

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一、禁止申办护照

申请人有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

第十二条

（一）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拒绝、逃避接受边防

检查的；

（二）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

人、犯罪嫌疑人的；

（三）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，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的；

（四）因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非法

出境、非法居留、非法就业被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遣返，

未满不准出境规定年限的；

（五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

决定不准出境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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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一、禁止申办护照

第十三条

（一）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；

（二）无法证明身份的；

（三）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；

（四）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；

（五）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不能出境的；

（六）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；

（七）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

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。

第十四条

（一）因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的；

（二）因非法出境、非法居留、非法就业被遣返回国的。

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签发普通护照。

二、禁止申办往来

港澳通行证及签

注

申请人有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

第十二条

（一）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拒绝、逃避接受边防

检查的；

（二）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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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二、禁止申办往来

港澳通行证及签

注

人、犯罪嫌疑人的；

（三）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，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的；

（四）因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非法

出境、非法居留、非法就业被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遣返，

未满不准出境规定年限的；

（五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

决定不准出境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。

《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

理办法》

第十三条

(一)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》第八

条规定情形的；

(二)不属于本办法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情形的；

(三)编造情况，提供假证明，欺骗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

部门的。

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签发往来港澳通行证和签注。

三、禁止申办大陆

居民往来台湾通

行证及签注

申请人有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

第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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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三、禁止申办大陆

居民往来台湾通

行证及签注

（一）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拒绝、逃避接受边防

检查的；

（二）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属于刑事案件被告

人、犯罪嫌疑人的；

（三）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，人民法院决定不准出境的；

（四）因妨害国（边）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非法

出境、非法居留、非法就业被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遣返，

未满不准出境规定年限的；

（五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

决定不准出境的；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。

《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》

第十二条

（一）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；

（二）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诉讼事宜不能离境的；

（三）被判处刑罚尚未执行完毕的；

（四）正在被劳动教养的；

（五）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

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；

（六）有编造情况、提供假证明等欺骗行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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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办事项 禁 办 情 形

三、禁止申办大陆

居民往来台湾通

行证及签注

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签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。

禁办事项存在禁办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即禁止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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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缺办理事项清单

序号 业务事项 可容缺资料 资料来源

1
我省户籍居民首次申办

普通护照

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

户口簿等）
申请人

2
我省户籍居民首次申办

普通护照

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

公函
申请人

3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

港澳通行证及签注

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

户口簿等）
申请人

4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往来

港澳通行证及签注

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

公函
申请人

5
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大陆

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

签注

监护证明（如出生证明、

户口簿等）
申请人

6

我省户籍居民申办大陆

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

签注

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的

公函
申请人

补正期限：1个工作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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